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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年春季学期本科生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学部、学院及全体教师：

课程考核是引导学生学习和检验教学成效的重要手段。根据校本

部最新发布的《哈尔滨工业大学考试管理办法》及《哈尔滨工业大学

本科课程考核质量标准》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课程试卷质量标准》，

并结合前期试卷检查发现的试题质量不佳、重复率高、评阅不规范和

成绩分析流于形式等问题，教务处汇总提炼了各环节的关键要求，请

各学部/学院遵照执行，规范推进 2025年春季学期的考试工作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责任，做好政策宣贯与培训

临近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，请各学部/学院高度重视 2025年春

季学期的考试工作，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，组织课程负责人、命题教

师、阅卷教师、监考教师、教学秘书认真学习相关制度和质量标准（附

件 1-附件 4），并落实好学部/学院质量保障机制，加强审核和监督，

全力确保 2025年春季学期考试工作高质量完成。

二、加强试卷命题的审核，提高命题质量

1. 统一命题。同一课程，分为多个教学班授课的，应成立命题

小组，实行统一命题。

2. 题型题量合理、难度适宜，以能力考核为导向。命题应以教

学大纲为依据，考核知识点分布合理，难度适当，能体现区分度，题

量与时长相匹配；试题题型和分值应设置合理，客观题（填空、概念、

选择、判断题、名词解释、知识类简答等）的分数占比合理。



2

3. 关注试题重复率，鼓励出新题。试题与此前两年正考和补考

试题的重复率不得超过 30%，从任课教师授课指定的练习册（习题

集）中摘选题目比例不得超过 30%；题干一致，仅数值变化、对答

题过程不产生显著影响的认定为重复题。

4. 非笔试类考核题目应与近 3年命题不同。论文、设计、报告

类考核应明确选题范围、内容要求、评分标准等，将规范格式模板发

给全体学生，并设定提交期限。

5. 正考与补考试卷难度相当。本科执行计划内课程的笔试考核

须设补考，命题时根据教学大纲出具两套难度、内容及题量相当的试

题，分别作为期末正考和补考试题，两套试题不得有重复题。

6. 课程负责人审核试题质量。课程负责人是试题质量的第一责

任人，负责审核命题质量，并在试卷左上角的审核框和《课程目标达

成评价合理性审查表》上签字，如命题人和课程负责人为同一人，学

院应指派该学科其他教师审核命题质量并签字。

校本部尚未发布《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合理性审查表》模板，相关

要求另行通知。

三、规范试卷批阅与成绩记载

1. 卷面批阅统一采用加分方式给分。

2. 主观题原则上一题多评，即同一道题由至少两名教师评分后

取平均值作为得分。

3. 合分无误，题中小分、题首分、卷首分“三分一致”。

4. 卷首签名处要写教师的全名，不可只写姓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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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成绩单各考核环节名称、所占分值比例与教学大纲中“课程

考核方法”一致，各考核项分数与原始成绩记录相符。

6. 各考核环节一般不全优秀，学生出勤不能作为考核环节或考

核环节的一部分。

四、加强成绩分析，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

课程考核结束后，任课教师需在成绩单上填写成绩分析结论，

并提交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》（从 2025年春季学期起），

相关要求如下：

1.任课教师需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全面、深入的分析，并将主

要结论填写在成绩单的分析结论栏，不可空白或流于形式，不可与往

年内容完全一致。

2.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》中的成绩分析，应深入透彻，

不能空洞无物或过于简略。教师应根据考核结果，结合授课班级的学

情、学风等综合情况分析试题命题范围、难度和学生掌握程度，并提

出针对性强、易于实施的教学改进措施，为持续改进提供依据（不能

照搬照抄其他年度本课程或同年度其他课程的分析）。

校本部尚未发布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》模板，相关要求

另行通知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1. 结合以上最新要求，教务处更新了“试卷命题评阅及存档细

则”培训视频（附件 5），老师们可观看视频认真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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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对于开展试卷电子化的学部/学院，请按照《试卷电子化存档

细则》（附件 6）的相关要求完成存档工作。

3.对于课程考核工作相关要求落实不力，违反相关规定的，将严

格按照我校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进行处理。

如有其他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教务处联系。工作联系人：李茜，

26415536。

附件 1：《哈尔滨工业大学考试管理办法》（校教管本〔2025〕1 号）

附件 2：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课程考核质量标准》校本〔2024〕58 号

附件 3：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课程试卷质量标准》校本〔2024〕59 号

附件 4：试卷命题评阅及存档细则 PPT（校内工作群发布）

附件 5：试卷命题评阅及存档细则培训视频（校内工作群发布）

附件 6：试卷电子化存档细则

教务部教务处

2025 年 5月 19 日


